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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49号提案的答复
刘阿春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公共厕所日常管理的建议》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三门峡市主城区（包括湖滨区、陕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城乡一体化师范区）共有各类公厕290座。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分别由市本级和5个区负责管理。一是市城管局负责监督管理中心城区主次干道89座道路公厕（含湖滨区74座、经济技术开发区15座）、33座园林公厕。其中道路公厕2019年1月起实行市场化管理交由三门峡京环公司运营维护，园林公厕由所在单位运营维护。二是湖滨区管理城中村、背街小巷公厕55座。三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城中村、背街小巷（含部分黄河廊道、文博城内）公厕19座。四是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理公厕33座。五是陕州区管理公厕61座，由京环公司运营维护。

由于五种类型城市公厕的建设时间、建设档次以及环境卫生保洁和运营维护经费投入不等，作业标准不一，卫生保洁人员素质及责任心良莠不齐等原因，有的公厕存在安全隐患或水、电不通等原因不能正常使用，有的疏于管理，设施不齐、卫生不整洁。

公厕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城市的形象代表。市城管局把公厕管理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加大公厕管理力度，督促责任单位完善公厕数量、加强设施维护、常态保洁消杀，提高公厕管理水平。

一、加强维修管护，确保公厕设施完整。

一是道路公厕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督促京环公司成立公厕维修专班，定期排查，完善公厕灭蝇、除臭、照明、换气、排水设施，及时维修更换损坏管件、龙头、隔档等，保持公厕设施器具完整、正常使用。二是积极申请资金对10座道路公厕进行提升改造。

二、加强日常保洁，提升如厕环境。

制定“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公厕管理制度，定人员、定岗位、定标准，督促京环公司建立中心主任、管理员、保洁员三级管理体系，实施网格化管理，严格按照作业流程和标准对公厕实行精细化管理，全天不间断保洁、定时消杀消毒，确保公厕内外无积水、无尿垢、无蛆蝇、无粪便、无异味，公厕内部及周边5米范围内干净整洁。

三、开放沿街公厕，方便市民如厕。

2023年9月，市城管委办公室印发《三门峡市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停车场及公厕对外开放实施方案（试行）》，要求主城区（湖滨区、经济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具备开放条件的市直及各区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停车场及单位公厕免费向市民开放，并规范悬挂标识，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公共服务。目前市直和湖滨区已有60余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沿街公厕，极大方便了市民如厕。

四、加强协调督促，确保公厕全面开放。

积极发挥行业监管作用，督导各区按照《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完善公厕数量、配齐设施器具，正常免费开放、加强保洁管理。针对现代服务业开发区部分公厕建成后未开放问题，多次与服开区管委会沟通，并于今年三月以书面形式向服开区下达了整改函，目前服开区33座公厕，已开放26座，剩余7座因地基下陷、附近无可用水源电源等原因仍在整改中。

《提案》中提到的崤山西路电业局东边公厕属于我局管理，因为城市建设需要从对面电子城门口移至此处，目前已接入供水管网正常开放。甘山路与周公西路交口公厕由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建设，因下水管道塌陷短暂开放后又关闭，已完成整改对外开放。文博城周边公厕、部分沿黄公路公厕属于经济开发区管理，我局已经督促经济开发区修整公厕设施，确保公厕正常开放、卫生整洁，为市民提供良好如厕环境。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化、常态化、标准化公厕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对市本级道路公厕的管理考核和各区管理公厕的督导检查，全面提升城市公厕管理水平，改善城市面貌，优化人居环境。

最后，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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